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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文件

香文旅发〔2021〕51号                 签发人：朱晓军

关于对香格里拉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52号建议的答复

鲁茸开主代表：

您在香格里拉市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充分引导本土“网红”，鼓励发展“网红”经济，提升旅游吸引力的建议，已交我们办理，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现我局已开发了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微信公众号、香格里拉市文化馆微信公众号、香格里拉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 、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抖音公众号，但是由于资金有限，暂时无法大力培养本土“网红”。在以后工作中，我们会积极向上争取资金， 充分引导本土“网红”，鼓励发展“网红”经济，提升旅游吸引力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感谢您对政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联系人：赵康  联系电话：8222642，15987598190）

   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12日
 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办公室               2021年5月1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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